會議紀錄FGA 2/2001

沙田區議會
財務及常務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沙田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李錦明先生(主席)
沙田區議員

	袁貴才先生(副主席)
沙田區議員

	陳克勤先生
沙田區議員

	鄭楚光先生
沙田區議員

	鄭則文先生
沙田區議員

	周嘉強先生MH
沙田區議員

	崔康常博士
沙田區議員

	何厚祥先生
沙田區議員

	何秀武先生
沙田區議員

	林康華先生
沙田區議員

	羅光強先生
沙田區議員

	梁志堅先生MH
沙田區議員

	梁國顯先生
沙田區議員

	梁永雄先生
沙田區議員

	盧偉國博士
沙田區議員

	廖韻兒女士
沙田區議員

	鄧永昌先生
沙田區議員

	曹宏威博士
沙田區議員

	蔡亞仲先生
沙田區議員

	王津太平紳士
沙田區議員

	黃戊娣女士
沙田區議員

	楊倩紅女士
沙田區議員

	陳光明先生
增選委員

	陳偉趯先生
增選委員

	陳永章先生
增選委員

	鄭耀棠先生
增選委員

	張應來先生
增選委員

	賴國銘先生
增選委員

	李慧嫺女士
增選委員

	余倩雯女士
增選委員

	蘇秉毅先生(秘書)
沙田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列席者
	韋國洪先生
沙田區議會主席

	許淑芬女士
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旁聽者
	黃美蓮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何少蓮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黃子琪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1

	梁凱欣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2

	殷慧青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3

	曾潔儀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4

	公眾人士三位


未克出席者


	陳國添先生
沙田區議員

(請假)

	劉帶生先生
沙田區議員

	梁志偉先生
沙田區議員

(請假)

	黃國雄先生
沙田區議員

(請假)

	楊祥利先生
沙田區議員

	負責人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一年第二次會議：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及


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許淑芬小姐。

2.
主席表示，秘書處在二月六日接獲劉帶生先生的通知，表示會於二零零一年三月至二零零三年三月期間，在其所屬的委員會會議內進行錄音，以便日後的跟進及檢討工作。

3.
主席表示，下列委員來信向委員會請假：


委員




原因


陳國添先生


工作關係


梁志偉先生


離港



黃國雄先生


事務繁忙

4.
委員會通過上述人士的請假。
I.
通過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FGA 1/2001)


5.
會議紀錄無需修訂，獲委員會通過。
II.
資料文書：

沙田區議會財政狀況報告

(截至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文書FGA 9/2001)


6.
委員知悉沙田區議會截至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財政狀況。

(賴國銘先生、何厚祥先生、盧偉國博士及廖韻兒女士於此時到達。)
III.
沙田區議會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度的預算草案

(文書FGA 10/2001)

7.
委員會通過各委員會提交的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建議預算，並決定把建議預算作為預算草案提交沙田區議會批准。

(王津太平紳士及陳光明先生於此時到達。)

IV.
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開支科1(文化事務)超過十五萬元的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11/2001)


8.
周嘉強先生、盧偉國博士、林康華先生及余倩雯女士分別就擔任沙田文藝協會董事申報利益。韋國洪先生(列席會議)亦申報其為沙田文藝協會會長。委員會以十二票贊成一票反對通過有關委員可就此項撥款申請參與表決。


9.
委員會通過文書所載，由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推薦的三項超過十五萬元的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活動計劃。該三項活動的申請團體均為沙田文藝協會，批准撥款如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

兒童粵劇培訓課程




232,400元

恒安兒童中國舞常年練習


157,000元

沙田合唱團常年練習



158,000元

(梁志堅先生及梁國顯先生於此時到達。)

V.
「2001沙田龍舟競賽」撥款申請

(文書FGA 12/2001)


10.
林康華先生及何秀武先生分別就擔任沙田體育會董事申報利益，蔡亞仲先生則為是項活動籌委會主席，韋國洪先生(列席會議)亦申報其為沙田體育會副會長。委員會以九票贊成一票反對通過有關委員可就此項撥款申請參與表決。


11.
除陳克勤先生及王津太平紳士外，其餘區議員均為擔任沙田體育會顧問作出利益申報。委員會以八票贊成一票反對通過有關委員可就此項撥款申請參與表決。


(鄭則文先生於此時到達。)


12.
鄭楚光先生詢問為何有一項紀念品的預算開支高達三千元。


13.
盧偉國博士表示，去年的龍舟競賽主禮嘉賓為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因此訂造了一座龍船模型作為紀念品。


14.
蔡亞仲先生補充說，今年的預算是根據過往的開支訂定的，他歡迎各委員提供意見。


15.
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許淑芬女士回應王津太平紳士的詢問時表示，政府官員接受價值高於五百元的紀念品需作出申報。


16.
林康華先生表示，可向沙田體育會提出把有關紀念品的預算調低。


17.
曹宏威博士表示，委員會可考慮就有關紀念品的開支訂定一個上限。


18.
盧偉國博士表示，他沒有去年紀念品的確實開支金額。他認為委員會可考慮作出調整。


19.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應把紀念品的預算調低至五百元。


20.
袁貴才副主席表示，沙田體育會並沒有就紀念品向沙田區議會申請撥款，他詢問是否有需要討論有關預算。


21.
盧偉國博士表示，過往龍舟競賽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項目均依照區議會的財務準則。


(黃戊娣女士於此時到達。)


22.
主席表示，審計署最近審核了沙田區議會的撥款，特別關注一些沒有獲得區議會撥款的開支項目。其中，該署關注沙田龍舟競賽的一些沒有申請區議會撥款的開支項目，包括購買一些資本性物資。因此，請委員考慮有關撥款時特別留意。

23.
許淑芬女士補充說，審計署關注一些沒有獲得區議會撥款的開支項目，是因為節省有關開支最終可減少由公帑支付的金額。


24.
周嘉強先生表示同意王津太平紳士的意見，嘉賓並不會在乎紀念品的價值，因此他認為紀念品的價值應不超過五百元。


25.
曹宏威博士表示，有關紀念品的開支雖然不是由區議會撥款支付，但有關活動是透過社區組織推行，形象是很重要的，值得討論。他認為紀念品的價值應不超過五百元。


(韋國洪先生於此時離開。)


26.
林康華先生表示，龍舟競賽的主要開支是由其他機構贊助，但有關活動的收支結算須提交民政事務處，審計署因而關注整個活動的收支情況。他會向沙田體育會反映議員的意見。


27.
蔡亞仲先生建議把龍舟競賽的全部紀念品修訂為五百元。


28.
何秀武先生表示，他曾擔任一九九三年的龍舟競賽籌委會主席。他指出龍舟競賽的開支全部是用在社區上，當年他曾因贊助不足，而支付四萬至五萬元的不足款額。


29.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支持蔡亞仲先生的建議。


30.
袁貴才副主席認為委員會並沒有權力議決沒有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開支項目的金額。他認為只宜向申請團體作出建議。


31.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根據他在其他政府委員會的經驗，是可以討論沒有申請撥款的項目，並可作出有條件的撥款。


32.
羅光強先生詢問，如有資產性物資的開支項目，是否需要發還申請團體重新考慮，還是區議會可以不批准有關開支。


33.
秘書回應說，委員會可考慮王津太平紳士提出的有條件撥款方法。他又指出，現時所有活動計劃均按照區議會或有關委員會批准的細則及條件，獲得發還撥款。


(張應來先生於此時到達。)


34.
曹宏威博士表示，如該項紀念品的價值不是三千元，而是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區議會應是不會接受的，因此委員會有需要考慮紀念品的開支是否恰當。


35.
盧偉國博士表示，委員會可考慮就紀念品的價值或其他預算開支項目向申請團體反映區議會的意見，並建議其加以考慮。如委員會要審核每項沒有申請區議會撥款的開支預算，工作量將會大增，而又未必符合委員會的工作範圍。他指出龍舟競賽的預算大部分是商業贊助，並涉及一些商業承諾。因此，他不贊成有條件的撥款。 


36.
羅光強先生表示贊成盧偉國博士的意見。他認為申請團體可就區議會的疑問作出解釋，如委員會接納有關解釋，便可批准撥款，而無需作出有條件的批款。


37.
賴國銘先生表示贊成袁貴才副主席的意見。他指出有關活動的預算開支為一百六十多萬，而向區議會申請的撥款只有六十萬，節省個別項目的開支未必能減少區議會的撥款。因此，他認為以建議形式向申請團體提出是較可取的。


38.
林康華先生認為區議會考慮撥款申請時，應主要集中向區議會申請的開支項目，同時可事先提醒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團體應注意的事項。


39.
袁貴才副主席提議通過「2001沙田龍舟競賽」撥款申請，並以委員會名義建議沙田體育會注意沒有申請區議會撥款的開支項目，避免浪費。


40.
曹宏威博士表示支持袁貴才副主席的建議。

41.
委員會一致通過推薦由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推薦的「2001沙田龍舟競賽」撥款申請給區議會考慮，建議批准款額為600,000元。

VI.
會議上進行錄音的規則

(文書FGA 13/2001)


42.
主席表示，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發展及房屋委員會會議上，委員關注與會者及公眾人士在會議上進行錄音的事宜，並要求財務及常務委員會就有關規則進行討論。沙田區議會常規有關在會議上進行錄音的規定載於文書FGA13/2001，請委員參閱及提出意見。

43.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需事先書面通知的規定給人不夠開放的感覺。他認為只需得到區議會秘書處或主席同意便可，否則，遇有突發事件討論，市民可能來不及作出書面通知。


44.
鄭楚光先生表示，秘書處已有會議的錄音，有需要時可到秘書處借用。但他擔心會議錄音會被用作非善意宣傳用途。


45.
何秀武先生表示，曾有人向選民批評他在某些事上的立場，並聲稱有錄音為證。因此他擔心會議錄音被用作非善意宣傳用途。他認為議員應盡量出席及參與會議，以跟進會議上的討論事項而無需在會議上錄音。


46.
鄭則文先生表示，根據現行的常規，任何人士可事前以書面通知秘書處，便可在會議上進行錄音。他認為有議員透過有關規定，提出在會議上錄音，並無不妥。


47.
林康華先生表示贊成可在會議上錄音，但必須留意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如錄音是在會議進行後才開始或提早結束，收錄的內容便不完整，很容易出現斷章取義的情況。


48.
崔康常博士表示，根據現行的常規，在會議上進行錄音並無問題。如有誤用或濫用會議錄音的情況，只可事後作出追究，而不宜在區議會常規規定會議錄音的用途。他認為有關常規無需修訂。


49.
何厚祥先生表示，在常規未修訂前，有議員根據常規提出在會議上進行錄音，並無不妥。他建議考慮詳細解釋有關“事前以書面提出”的規定，是否指每次會議均需以書面提出，還是可一次過以書面提出在多次會議上進行錄音。


50.
羅光強先生表示，如有誤用或濫用會議錄音的情況，可從法律途徑解決。


51.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如有人蓄意修改錄音內容或斷章取義，可能觸犯刑事法律。他指出，如可以一次過以書面提出在多次會議上進行錄音，不如取消有關規定，使議會更加開放。


52.
曹宏威博士表示，秘書處已有會議錄音可供借用，因此他贊成維持現有的規定。


53.
鄭楚光先生表示，與會者應有權利決定是否被錄音。此外，民選議員在選舉期間需面對來自對手的宣傳攻擊。因此，他認為應考慮成立小組，討論修訂有關常規。


54.
許淑芬女士表示，二月份的發展及房屋委員會會議接獲劉帶生先生以書面通知，將於其後的委員會會議上進行錄音。有委員認為有需要詳細討論有關常規， 因此，該委員會主席建議由本委員會檢討有關常規。本委員會可提出修訂建議，提交區議會通過。


55.
曹宏威博士表示，各委員已提出很多意見，他建議成立小組詳細討論修訂建議，供委員會考慮。


56.
何秀武先生表示，本委員會的其中一項職權是向區議會提出修訂常規的建議。因此本委員會應討論如何修訂有關常規，並提交區議會通過。


57.
鄭則文先生及鄭楚光先生表示同意曹宏威博士的意見。


58.
陳克勤先生認為有關常規無需作出重大修改，而只需作出一些補充，例如是否每次會議均需提出書面通知，以及需要知會與會者。他又請認為有需要限制錄音用途的議員提出建議供委員會考慮。


59.
何秀武先生表示同意陳克勤先生的意見。


60.
黃戊娣女士表示，無論是會上或會後提出修訂建議，均需由本委員會提交區議會通過。


61.
主席表示，是次討論只涉及一條常規，無需成立小組討論。他請委員提出修訂建議。


62.
鄭則文先生認為現行常規無需修訂。如有人不當使用會議錄音，造成誹謗，須負上法律責任。


63.
何秀武先生表示，不少選舉期間的投訴個案至今仍未獲得回覆，有關的得益或傷害已成事實，無法補救。因此，他認為有需要限制會議錄音的用途，避免濫用。


(梁志堅先生於此時離開。)


64.
楊倩紅女士表示，會議錄音有可能於選舉期間被用作攻擊對手，因此可考慮限制在選舉活動上使用會議錄音。


65.
鄧永昌先生表示，如會議錄音於選舉期間被用作攻擊對手，其傷害可能很大，即使提出法律訴訟亦無法彌補。他認為本委員會應深入討論及有所決定。


66.
廖韻兒女士表示，會議錄音可從各種途徑獲得，如有人要用來攻擊對手，是無法防止的。她建議修訂常規，要求每次會議均需提出書面要求及不能公開有關錄音，只可作為自用。


67.
盧偉國博士表示，收緊在會議上進行攝錄的規定，並不符合民主開放的潮流。現行的規則既合乎潮流，亦能使秘書處及與會者知悉有關情況。他又認為會議紀錄/錄音被用作不當用途，並不是有關常規所能規範的。他認為需要更多有關資料，才能深入討論。


68.
曹宏威博士建議在有關常規的後面加入“如犯法使用，本會將依法追究”。


69.
賴國銘先生表示，區議會常規只可作出准或不准錄音的規定，但很難規範其用途。他指出，議員違規尚可加以譴責，但公眾人士違規則只可從法律途徑解決。


70.
梁國顯先生表示，即使准許於會上錄音，亦應限制用作公開用途。


71.
羅光強先生建議維持現有第十一條(1)常規。


72.
袁貴才副主席表示，現行的常規並沒有就會議錄音的用途作出任何限制。他認為收緊有關規定會影響區議會的形象，而限制用途亦很難執行。


73.
鄭楚光先生認為，如要把錄音公開播出，應先獲得有關人士同意。


74.
陳光明先生表示，會議是公開給公眾人士旁聽的，有需要時亦可要求秘書處重播有關錄音。他認為這樣安排已很開放，無需在會議上進行私人錄音。


75.
鄧永昌先生表示，其他委員會均要求本委員會就有關常規進行檢討，因此本員會應於是次會議討論並提出修訂建議，而不應成立小組跟進。


76.
賴國銘先生表示，從法律角度，“需事前書面知會”應理解為“每一次要在會議上錄音前，需書面知會”。他又指出，區議會並不能控告某人違反區議會常規。


(張應來先生於此時離開。)

77.
袁貴才副主席動議，把沙田區議會常規第十一條(1)修訂為：


「主席有責任維持會議秩序及確保會議順利進行。在會議進行時，出席人士不得使用無線電話及有聲的傳呼機。與會者及公眾人士(記者除外)若帶錄音或攝錄器材進入會議廳，需每次會議前書面知會區議會秘書處，轉告主席及與會者。」

78.
陳光明先生動議，把沙田區議會常規第十一條(1)修訂為：


「主席有責任維持會議秩序及確保會議順利進行。在會議進行時，出席人士不得使用無線電話及有聲的傳呼機。若與會者及公眾人士(記者除外)有需要時可翻聽區議會錄音，而現場是不能直接錄音或攝錄。」


79.
羅光強先生動議維持原有第十一條(1)常規。


80.
委員會按照後提先決的規則，就上述動議逐一表決。羅光強先生的動議獲崔康常博士和議，但以6票贊成13票反對被否決。陳光明先生的動議獲梁國顯先生和議，但以9票贊成13票反對被否決。袁貴才副主席的動議獲何厚祥先生和議，並以14票贊成1票反對獲得通過。修訂建議將提交區議會考慮。


(鄭耀棠先生及梁永雄先生於此時離開。)

VII.
成立工作小組檢討沙田區議會財務規則

(文書FGA 14/2001)


81.
委員會通過成立「沙田區議會財務規則檢討工作小組」，並通過其職權範圍。工作小組將在檢討工作完成後解散。

(李慧嫺女士及盧偉國博士於此時離開。)


82.
委員會通過袁貴才副主席為工作小組召集人。


83.
委員會同時通過所有區議員及各委員會增選委員均可自由參加工作小組。


(何厚祥先生於此時離開。)

VIII.
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FGA 15/2001)


84.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提交的活動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

清潔及維修區議會標誌及歡迎牌坊

20,000元

清潔、佈置、維修區議會布告板

70,000元

及張貼告示


85.
委員會同意主席的提議，各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可把活動宣傳海報交給區議會秘書處，由其安排張貼於區議會布告板。如情況許可，其他全區性大型活動如撲滅罪行委員會活動及清潔香港等亦可利用區議會布告板。
IX.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FGA 8/2001)


86.
由於無法於二零零零/零一年度內完成公事包的製作，委員會通過發還「訂製區議會紀念品」的公事包樣板的開支。


87.
秘書展示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提交的公事包樣板，並表示加設手抽使價格由原本每個約一百二十元增至二百元。


88.
許淑芬女士表示，由於公事包的價格較高，請委員會討論其派發安排。


89.
陳光明先生表示，公事包可派發給區議員及各委員會的增選委員，其數量不會很大。


90.
許淑芬女士表示曾向其他區議會秘書處了解派發區議會紀念品的安排。大部分區議會的安排均與本區大致相同，紀念品主要是一些價值較低及大量訂製的物品，如襟章、領帶等，因此所有區議員及增選委員均會獲增一份。至於價值較高的紀念品，一般是用於區議會的活動，作為紀念品贈與嘉賓。深水區亦有訂製價值較高的紀念品，而區議員則需透過有關工作小組訂購。請委員參考其他區的做法。


91.
秘書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建議訂製公事包的數量為一百個，如分派給所有議員及增選委員(共94人)，餘下只有數個供區議會的活動使用。


92.
陳光明先生表示，公事包樣板的質素不是很好，他建議訂製較好品質的公事包，並由議員及增選委員支付額外開支。


93.
周嘉強先生表示同意陳光明先生的意見。他表示可由區議會撥一筆款項，再由議員支付約一百元。


94.
黃戊娣女士表示，何秀武先生提供的樣板質素較高，但不適合女士使用，她建議同時訂製一些體積較小的公事包供女士使用。


95.
何秀武先生表示，該批公事包的訂製價每個約二百五十元，包括鑲嵌區議會會徽。


96.
曹宏威博士表示，是否由區議員及增選委員支付額外費用可進一步討論，但公事包的設計才是最重要的。


97.
林康華先生建議在公事包上燙上區議會會徽。


98.
主席建議先討論公事包的分配。


99.
陳光明先生建議把訂製公事包的細節交由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決定，再由委員會確認。


(崔康常博士於此時離開。)


100.
秘書表示，由於公事包無法於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內完成，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召集人請委員會考慮是否於下一財政年度才訂製公事包，以便有需要時在下次會議提交撥款申請。他又表示，由於無法將議員及增選委員承擔的額外開支入帳，有關建議安排在實行上會有困難。有區議會的做法是由議員及增選委員自行透過工作小組一併訂購，並支付全數費用。


101.
廖韻兒女士建議訂製的數量應為區議員及增選委員的人數。


102.
秘書澄清說，由於區議會撥款是不可以為某一小撮人士帶來專有及/或個別利益的項目，過往區議會紀念品均大量訂製，供區議會活動作為紀念品，以及推廣區議會之用。


103.
廖韻兒女士表示，訂製一百個已足夠。


104.
林康華先生表示，區議員及增選委員使用印有區議會會徽的公事包，有推廣區議會形象的作用。


105.
廖韻兒女士表示贊同林康華先生的意見，她又表示許淑芬女士亦提及區議會紀念品可贈給區議員及增選委員作為紀念。


106.
許淑芬女士澄清說，其他區的紀念品主要是一些價值較低及大量訂製的物品，如襟章、領帶等，因此所有區議員及增選委員都會獲贈一份，以推廣區議會的形象。至於價值較高的紀念品，一般是贈給與區議會有密切聯繫的機構及用於區議會的探訪活動。由於價值較高的紀念品，如公事包，只能小量訂製，因此請委員會考慮其分配安排。


(曹宏威博士於此時離開。)


107.
鄭楚光先生建議訂製公事包的數量為議員及增選委員人數再加二十。


108.
秘書表示，委員會可考慮是否把價值較高的紀念品贈與所有議員及增選委員，讓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在計劃訂製紀念品時，較易掌握所需數量。


109.
袁貴才副主席表示，為免嫌疑，他建議所有議員及增選委員將不獲贈價值較高的紀念品。


110.
林康華先生表示，是否把價值較高的紀念品贈與議員及增選委員可視乎情況而定。


111.
秘書表示，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召集人楊祥利議員曾表示，希望委員會可就是否訂製公事包作出決定。


112.
鄭楚光先生建議取消訂製公事包的建議。


113.
最後，委員會通過取消訂製公事包的建議。

X.
下次會議日期

114.
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一)下時二時三十分在沙田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115.
會議於下午五時十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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